
臺北市中山區中正國民小學教師聘約 

            臺北市中山區中正國民小學       甲-方本校 

立契約人              

                                         (以下簡稱          )雙方同意訂立契約，共同遵守，條款如下： 

                              乙-方教師                      

第一條：(教師聘約) 

 自民國自民國自民國自民國            年年年年                月月月月        日起至民國日起至民國日起至民國日起至民國            年年年年        月月月月            日止甲方聘任乙方擔任教師日止甲方聘任乙方擔任教師日止甲方聘任乙方擔任教師日止甲方聘任乙方擔任教師。。。。    

第二條：(工作條件) 

一、甲方教師之聘期悉依「教師法」、「第十三條」及「台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聘約準則暫行要點」第六條之規定聘任，長期聘約為五年。 

 二、「教師法」第十六條除第七款為甲方與乙方協議事項外，其餘各款之權利均依教師法第十六條辦理。 

 三、乙方依個人專業得自編或自選教材，並自行決定教法、教學活動及評量方式。 

  四、乙方依「教師法」第六章享有各項進修之權利( 含寒、暑假 )。但考慮公平原則，上課時間內之進修，每人每學年不得超過六日( 報局核准、學校

指派、課務自覓代理者不在此限 )。 

 五、乙方得依「台北市教師研習中心多元化在職進修採計研習時數之注意事項」於每年八月底前，經由甲方教務處向台北市教師研習中心報備「個人週

三進修計畫」，並於五月底前提出書面進修成果者，得免參加校內舉辦之週三進修( 校內各項會議不在此列 )，在校內自行進修。 

 六、乙方應甲方聘任一年後，得被遴選擔任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之資格。 

 七、乙方之權利、義務、待遇、進修與研究、退休、撫卹、離職、資遣、保險、申訴、訴訟等均依教師法及相關法令規定。 

八、乙方於執行教學、指導、訓練、評鑑、管理、輔導或提供學生工作機會時，在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不得發展有違專業倫理之關係。 發現

師生關係有違反前項專業倫理之虞，應主動迴避或陳報學校處理。 

九、乙方應尊重他人與自己之性或身體之自主，避免不受歡迎之追求行為，並不得以強制或暴力手段處理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衝突。 

十、乙方對於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性交、猥褻之行為，適用刑法第 227 條之刑責。 

第三條：( 工作要求 ) 

 一、乙方授課時數，依「台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聘約準則暫行要點」第九條辦理。 

 二、乙方依「台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聘約準則暫行要點」第十二條，應接受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基於提昇教學品質所進行之教學專業視導及評鑑。 

 三、乙方對學生負有輔導與管教之責，並應與學生家長就學生各項教育事宜相互溝通，但宜事先約定雙方同意之時間及地點。 

 四、乙方不得向學生推銷坊間之參考書、測驗卷。 

 五、乙方對學生之管教應依相關法令為之。 

 六、校長得聘乙方兼任行政工作或擔任班級導師、實習輔導老師等職務。行政人員產生有困難時，依校長與教評會協商之延聘原則產生。 

 七、乙方受聘擔任行政工作時，應執行「分層負責明細表」、「國民小學教育法令彙編」及處室主管分配之工作。 

 八、乙方應依「台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聘約準則暫行要點」第八條規定，於學生寒暑假期間研究教材。 

九、乙方有輪流出席有關教育之會議、訓練及研習之義務。 

十、甲方得依教學或業務需要，擬定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安排乙方於寒、暑假期間返校服務。 

第四條( 上班、上課、出勤及差假 ) 

 一、乙方之上班、上課、出勤、差假，依「台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聘約準則暫行要 

      點」第七條辦理。 

 二、除輪值導護工作於上午七時二十五分上班外，乙方的上班時間自七時五十分起，至全校學生放學止。 

第五條( 待遇與福利 ) 

一、 本校教師敘薪，依照「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辦法」報請教育局核定，薪津及相關福利均依規定辦理。新聘教師應備齊相關文件表冊， 

    於報到後三日內送交人事室辦理核薪手續( 聘績不在此限 )。如因證件審核不合格，聘約因而無效，學校概不負責。甲方於非上班時間內要求乙方

從事學校工作或活動，甲方應事先與乙方協商，甲方並應依規定支付乙方加班費或差旅費，或以補假方式辦理( 乙方自行從事之學生活動不在此

限 )。 

 三、乙方執行甲方排定之導護工作，甲方應依規定給予導護費。 

 四、乙方差假之代課費，法令有規定者甲方應依法令規定支付或不支付；其他非法令所規定者，由校務會議討論決定之。 

第六條( 契約之終止 ) 

 一、未依教師法施行細則第十六條之處理程序，甲方不得預告與乙方終止契約。 

二、 因減班經甲方教師評審委員會依減班調動辦法決議乙方為裁減員額之列，並經校長同 

意，得預告終止契約。 

 三、乙方於本契約期滿經甲方通知後未與甲方續約，自然終止聘任關係。 

四、 乙方於契約存續期間欲終止契約關係轉聘他校，依民國八十六年五月，台北市教育局編印之﹁教師選聘作業及其相關問題﹂，應於一個月前敘明

理由，經甲方教師評審委員會認可，再取得校長同意書後，始得終止之。同意書內容須載明： 

  １、原校聘期。 

  ２、原校同意該教師進行轉聘作業。 

３、教師完成轉聘後，原校同意該教師調動，無需負違約賠償責任。  

五、 乙方於契約存續期間欲終止契約關係，應於一個月前敘明理由，經甲方教師評審委員會及校長認可，始得終止之。 

一、 乙方未經甲方同意終止契約而毀約，應賠償毀約日至甲方新聘任教師聘約生效前支付之代課費，但以一個月為限。 

二、 乙方於契約存續期間終止契約關係，已受領自甲方之本薪、職務加給及其他按月支付之各款項，甲方得依未實際從事教學之部分，按日追繳之。 

 三、乙方未經請假手續不到校服務，甲方除依相關法令處理外，得要求乙方賠償支付之代課費。 

第八條( 訴訟管轄法院 ) 

 因履行本契約所生之訴訟，其第一審由台北地方法院受理之。 

第九條( 一般規定 ) 

 一、除本契約外，甲方聘請乙方擔任行政工作、級任導師或實習輔導教師時，須另給一份聘書。 

 二、其他法令未規範或授權學校自主之事務，悉依學校與教評會協商經校務會議通過之學校章則辦理。 

三、 本契約之修改，依「台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聘約準則暫行要點」第三條之規定辦理，逾期不重新簽訂聘約或不為承諾時，舊聘約視同無效，

並視同於聘約修改當學年度結束後，下一學年度不再受聘。 

 四、本契約一式兩份，由雙方各執一份存照。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